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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费减免制度通知 
     

本校于 2010 年 4 月期生起，以确保优秀学生和贡献社会为目的，根据以下的要项实施学

费减免制度。 

 

减免对象: 

     从每年的 4月期生中选拔 

     ※每年的 7月期生和 10 月期生不作为选拔对象 

 

减免内容: (仅限定第一年) 

1. 入学金减免(52,500 日币) 

2. 学费减免半额(252,000 日币) 

3. 学费减免全额(504,000 日币) 

 

选拔方法: 

1. 根据本校独自实施的考试(英语·数学·作文)进行审核 

考试日期:9 月中旬后 

考试会场: 江苏省南京市、辽宁省大连市、福建省福清市 

※详细日程·会场于 8月末在本校网页上发表 

2. 根据出身校出具的成绩证明书进行审核 

大学本科毕业生需提供大学毕业成绩证明书 

大学本科在校生需提供至今为止的大学在校成绩证明书 

3. 根据高考成绩(大学统一考试)进行审核 

※高中毕业生必须提交 

 

审查基准: 

    在上述各项选拔方法的基础上，对通过本校审核标准的优秀合格者给予减免入学金。并

且在被减免入学金者中选拔特别优秀学生，给予学费的半额减免或者全额减免。 

 

审核结果发表: 

    预定 12 月份上旬 

※1通过本校的网页发布 

※2给合格者邮送学费减免通知书 


